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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備下列工作年資及大部份的工作能力和相關工作知識，可考慮申請認可 

「品牌管理（二級）」能力單元組合 

 （WCZZHA2B） 

自我評估 

是 否 

年資及工作經驗：   三年鐘錶業經驗，其中不少於一年半為品牌管理工作  

 

□ □ 

能力及知識：   擁有及了解與能力單元組合相關的能力、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  

  瞭解不同檔次時計產品主要品牌的知識（包括：品牌歷史、設計、

品質、功能、價格等）  

  瞭解與品牌相關的支援服務（包括：產品保養期、功能保證及其他

特別配套）  

  掌握上述知識，以進行一般銷售工作；因應顧客需要，推薦不同檔

次的時計產品  

□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 

評估方法 證明／評估範圍 費用 ($) 

查證年資及工  

作經驗：  及 

 申請人需呈交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副本  $750 

面見評估：    於 20 分鐘內回答有關品牌管理的問題，內容請參考以上所列的能

力及知識  

 

達標準則：   於面見評估中取得總值達 60%或以上的比重值  

組合內包括的能力單元： 

（詳細能力單元內容，請參考鐘錶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二版） 

 掌握不同檔次時計產品的主要品牌  104941L2 


